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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不动产抵押暨应收账款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不动产抵押暨应收账款质押概述 

天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温县天壕新能

源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县天壕”）因业务发展需要，向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申请最高授信额度 7,700 万元

的综合授信，授信到期日为 2024 年 6 月 4 日，控股股东天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实际控制人陈作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

司以权属证号为豫（2023）温县不动产权第 0000425 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提

供抵押担保，同时公司以 2024 年 3 月 22 日至 2037 年 3 月 22 日期间的应收账

款提供质押担保。 

二、不动产抵押暨应收账款质押情况 

2024 年 3 月 20 日，温县天壕与浦发银行签订抵押合同及应收账款质押合

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抵押合同 

1、抵押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2、抵押人：温县天壕新能源热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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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抵押物：豫（2023）温县不动产权第 0000425 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4、抵押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抵

押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

费、差旅费等）。 

（二）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1、质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2、出质人：温县天壕新能源热电有限公司 

3、质押物：2024 年 3 月 22 日至 2037 年 3 月 22 日期间的应收账款 

4、质押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质

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差旅费等)。  

三、不动产抵押暨应收账款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不动产抵押暨应收账款质押是全资子公司为满足生产运营方面的资金

需求，对全资子公司的业务发展有积极影响，全资子公司此次事项不会侵害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一）《抵押合同》； 

（二）《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天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1 日 


